浙艺职院教[2014]07号
关于开展2014—2015学年第一学期听看课工作的通知
各系（部）、职能部门：
为打造良好的教学氛围，深入教学第一线了解课堂教学情况，倾听师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，及时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，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刘希平同志在高职高专院校书记院（校）长暑期读书会上的讲话》精神及《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听看课管理制度》，开展本学期听看课工作。各系部成立听看课工作小组，组织完成各系部的听看课工作，组织各教研室召开听看课教学研讨会，对优秀课程做好推荐和推广工作。
具体要求如下：
一、完成时间
2014年10月13日—2014年12月15日。
二、听看课次数
1、院领导听看课4次。
2、职能部门领导和系(部)领导听看课4次。
3、教研室主任听看课4次。
4、教师听看课4次。
5、教学管理人员和专职学生工作干部听看课2次。
三、听看课要求
1、听看课人员每次听看课必须认真、详细、如实填写《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听（看）课记录本》。
2、存档管理：院领导填写《听看课记录本》，由教务处负责存档；职能部门领导、系(部)领导填写《听看课记录本》、《听看课记录表》，由教务处负责存档；各系(部)老师填写《听看课记录本》，由系(部)负责汇总存档备查；教学管理人员和专职学生工作干部填写《听看课记录本》，由本部门负责存档。
四、听看课研讨活动
1、各教研室组织召开教学研讨会，将听看课意见及时反馈给授课教师，推选优秀的课程到系部展示。并做好相关的记录工作。
2、各系部对优秀的课程予以表彰，将优秀课程的教学经验加以推广，辐射到其他课程并做好优秀成果归档工作。
3、听看课研讨活动相关档案（系部听看课总结、听看课工作进度表、研讨会会议记录、听看课及研讨会照片等）一式两份，一份交至教务处存档，一份留存系部。
教务处
二○一四年十月十三日
主题词：听看课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抄  送：院办公室   教学督导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10月13日印发
附一：
	听看课记录表

	序号
	部门
	听课人
姓名
	听课时间（日期、节数）
	听课地点
	听课班级
	上课教师
	课程名称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附二：
	系部听看课工作计划进度表

	1、听看课完成时间：

	2、研讨会完成时间：

	3、研讨会内容概述（方案）及完成时间：

	4、优秀成果推广完成时间：

	5、档案工作完成时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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